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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诉称，
湖州某服饰有限公司以营利为目
的，在未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使用小江的肖像进行商
业宣传，严重侵害了小江的肖像
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
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
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但是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那么，“法律另有规定”究竟指
什么？商业使用他人肖像的法律
边界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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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未造成严重影响”。但事实
上，此类答辩并无法律依据。民
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明确列举了
不经肖像权人同意即可使用肖像
的几种合理情形，包括为个人学
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科学研
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已公开的
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
地使用；国家机关为依法履行职
责在必要范围内使用；为展示特
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使用；以
及其他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肖像权
人合法权益的必要行为。

回归本案，被告公司将小江的
肖像直接用于童装商品的商业推
广与销售，其核心目的与行为性质
均属于典型的营利性商业活动，与
上述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合理使
用”情形均不相符。

吴兴区法院经审理查明，被

告公司对案涉照片的使用未获得
授权，其行为已明确构成对小江
肖像权的侵害，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2025年 10月 9日，该院作出
判决，被告公司立即删除涉案店
铺中所有含有小江照片的宣传内
容；就其侵权行为向小江进行书
面赔礼道歉；赔偿小江为制止侵
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500
元。判决作出后，被告公司未上
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承办法官林哲一表示：“本
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清晰划定了
网络商业宣传中使用他人肖像，尤
其是未成年人肖像的法律红线。‘不
知情’‘素材来自网络’不能成为免
责的理由。商家必须树立严格的版
权与人格权意识，事先取得明确授
权，否则必将承担法律后果。”

警惕!
未成年人肖像成商家“免费广告”

据《法治日报》

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已从传统
的身体安全保护，拓宽至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多项人格权益的全面护卫。本案所揭
示的网络肖像权侵害，仅是未成年人数字权
益受损的典型一隅。

林哲一指出，当前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
人肖像权、隐私权等案件日益多发，其手法呈
现出“去现场化”“成本低廉化”的特征。侵权
行为常隐匿于看似正常的网络活动之下，利
用数字信息的易复制性与难溯源特点，大大
增加了发现与追责的难度。

应对这一复杂挑战，亟须构建一个社会
协同、环节联动的综合防护体系，监护人的主
动监护、商家的伦理自律、平台的有效监管，
是构筑这一防线的三大基石。

对监护人而言，保护需从“数字看护”意
识的提升开始。这不仅是审慎管理孩子在社
交平台分享的影像与个人信息，避免过度暴
露可识别身份的特征；更意味着要主动关注
孩子在网络空间的社交动态与声誉评价，教
导其识别风险并建立遇事求助的信任通道。

对各类经营者而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
之地。商业活动中使用未成年人相关形象或
信息，必须恪守“先授权，后使用”的绝对底
线，将尊重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内化为商业
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本案中，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与法院
协同筑牢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法院也
借此案提醒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加强平台
内商家发布内容的版权合规筛查，畅通侵权
投诉渠道并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家庭、企业、
平台、司法与社会力量各尽其责，方能共同营
造一个清朗、安全、尊重儿童权益的网络环
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在数字时代，一张张可爱的孩童照片，是家庭的温馨记忆，却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商家吸引眼球的“免费广
告”，“不知情”“素材来自网络”则被商家拿来当免责的理由。那么，商业使用他人肖像的法律边界何在？商家
应该担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而孩子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呢？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将未成年人肖像权保护这一议题再次推
向公众视野，为网络空间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敲响警钟。该案不仅是吴兴区首例信息网络侵犯未成年人肖像权
案件，更因其“法检联合”的支持起诉模式，彰显了司法机关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的决心与行动力。

出生于2017年的小江（化名），
在母亲陈女士的监护下从事童模工
作，其拍摄的多组宣传照片被发布
在某短视频平台等社交平台。这些
经专业拍摄并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
影像，却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出现
在了一家陌生网店的商品页面上。

湖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在其运
营的天猫店铺中，未经任何授权，
擅自将小江的19张肖像照片用于
四款不同童装商品的宣传页面，相

关链接标题如“又酷又飒的女童春
秋款”“2025新款儿童加绒大童秋
款运动裤”“女装韩系高级感上衣
条纹T恤打底衫”“2025新款儿童
秋装长袖大童”等，直接利用小江
的形象进行商业推广。

“孩子照片被陌生网店随便拿
去用来卖衣服，作为监护人，我们
毫不知情，感到既无奈又气愤。”陈
女士表示。于是，陈女士作为小江
的法定代理人向吴兴区法院起诉，

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维
权产生的合理开支等费用。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通过
与法院的未成年人协同保护机制，
获悉该案系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
件，且涉网络肖像侵权，当事人举
证、质证等诉讼能力偏弱，符合支持
起诉的法律规定。于是，主动联系
当事人，决定支持起诉，最大程度地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形成了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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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出版的第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
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
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
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同时，我国城市发展也面临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总的看，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
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据新华社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